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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坛教字〔2021〕32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金坛区幼儿园、义务教育学校
招生及小学毕业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小学、初中、幼儿园、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》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

年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基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关

于做好 2021 年全市幼儿园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及小学毕业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常教发〔2021〕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招生及小学毕业工作

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、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

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文件要求，以“办好每一所学校、教好每

一位学生”为目标，积极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、义务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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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均衡发展。规范招生行为，严肃招生纪律，确保全区幼儿园、

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有序推进，切实维护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

育权利，推进我区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免试入学。幼儿园招生以相对就近、方便家长为入园

原则。任何幼儿园不得将入园资格与是否接受本园早期保育教育

（亲子教育）挂钩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《义务教育法》，

实施免试入学，按规定的招生时序实施招生工作。

（二）公民同招。全面实行公办、民办学校同步招生。所有

公办、民办学校同步报名、同步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。

（三）公平规范。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在确保每个孩子有

学上的前提下，积极实施按标准班额招生（小学 45 人/班，初中

50 人/班）,要按政策吸纳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免费入学，要接

受具有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随班就读,对确因各种原

因，无法就近吸纳的，由教育局统筹安排。

三、招生入学办法

（一）幼儿园

1.入园对象：具有金坛区合法固定住所、户籍或在本区有稳

定住所并有居住证的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，2018 年 8 月

31 日及以前出生，年满三周岁的幼儿。

2.入园条件：凭合法固定住所证件、户口簿、婴幼儿出生证

和体检卡（由妇幼保健部门体检）到幼儿园登记，经审核同意后

即可入园。

3.报名办法及时间：各幼儿园在 6 月 5 日前张贴招生通告，

为方便家长，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的现象，今年继续在实验幼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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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教育集团（实验幼儿园、虹桥分园、翠园分园）、华城实验幼

儿园教育集团（华城实验幼儿园、峨嵋分园、景潭分园）、西城

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（西城实验幼儿园、文萃分园、春风分园）、

新城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（新城实验幼儿园、九洲里分园、岸头

佳园分园、汇贤分园）、经开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（经开区实

验幼儿园、东方新都分园、华胜分园）试行网上登记

（http://yey.jtjyfw.net/）、现场确认的报名方式，实验幼儿

园本部的空余学额继续采取摇号招生的办法分配，具体时间及操

作办法详见各幼儿园招生通告。各幼儿园 7 月 3 日至 4 日集中办

理现场审核，7 月 6 日前公布新生名单。

（二）小学

1.入学对象：2015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，年满 6 周岁（除

丧失学习能力和自理能力者外）的儿童均应按合法固定住所划定

的施教区，进入相应学校一年级就读。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

的，其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应向施教区学校提出申请，并报教育

局审核备案。

2.入学办法：

公办小学采取户籍、居住地对口和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等

方式入学。先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一致的适龄儿童按学区

就近入学，再在区域内统筹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不一致的

适龄儿童入学。民办小学按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招生方案实施招

生。

入学时需提供以下证件材料：

①户口簿(儿童和一名监护人须在同一户口簿)、儿童出生证

明，②合法固定住所证件（房产证、公有产权房屋租赁证、拆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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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协议等），③《常州市入学入托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评价表》

（电脑登录 http://58.216.151.149:9102/，并打印），④学前

教育资料等。

3.报名及招生时间：

5 月 28 日，各公办小学在本校施教区范围内张贴经教育局

审核的入学通告，民办小学发布招生简章。

6 月 7 日至 18 日，城区公办小学开通网上报名通道

(http://xxzsbm.jtjyfw.net)，城区学区生递交入学相关申请材料。

7 月 3 日至 4 日，城区公办小学进行线下材料审核，家长持

初审通过短信，带好相关材料到施教区所在学校进行材料审核；

非城区小学的学区生凭相关材料到相关小学现场报名；民办小学

现场报名。

7 月 10 日前，各小学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。

7 月 30 日前，各小学完成招生入学工作。

（三）初中招生

1.招生对象：经小学毕业考核的应届小学毕业生，均按施教

区相对就近直接升入初中就读。

2.招生办法：

（1）第二初级中学、第三初级中学、第五初级中学、段玉裁

初级中学和良常初级中学等5所主城区初中继续实行网上登记、

现场确认的报名方式，并采取户籍、居住地对口和教育行政部门

统筹安排等方式入学，先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一致的学生

按学区就近入学，再在区域内统筹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不

一致的学生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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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岸头实验学校、指前实验学校、华罗庚实验学校等 3

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，继续实施对口直升（不进行网上报名）。

（3）其他公办初中，继续按照划定的施教区，对口直升招

生（不进行网上报名）。

（4）民办初中按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招生方案实施招生。

3.报名及招生时间：

5 月 28 日，各公办初中在本校施教区范围内张贴经教育局

审核同意的入学通告，民办初中发布招生简章；

6 月 7 日至 18 日，开通网上报名通道（http://zxzsbm.jtjyfw.net），

主城区学区生递交入学相关申请材料；

7 月 3 日至 4 日，主城区初中进行线下材料审核，家长持初

审通过短信，带好相关材料到施教区所在初中进行材料审核；非

主城区初中的学区生凭相关材料到相关初中现场报名；民办初中

现场报名。

7 月 10 日前，各初中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；

7 月 30 日前，各初中完成招生入学工作。

各初中已被录取新生的《2021 年常州市金坛区小学毕业班

学生登记表》由学校留存，待新生注册备查。

（四）流动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入学

符合条件的流动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待

遇。各义务教育学校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，积极承

担并做好流动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安置工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
拒绝接收。若学校确因办学条件所限，不能完全吸纳的，由教育

局统筹安排入学，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流动就业人员随迁子女

都能入学就读。入学时需提供以下证件材料:



— 6—

①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户口簿、儿童出生证明，②法定监护

人身份证，③法定监护人合法固定住所证件（房产证）或居住证

（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且不少于一年），④法定监护人相对稳定

工作证明，即一年以上本区社保凭证（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参加

金坛区社会保险）、与金坛用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

工商营业执照；小学入学还需要提供儿童预防接种卡、学前教育

资料等。

若入学金坛区农村学校，对法定监护人居住证年限、就业年

限和社保要求等适度放宽。

（五）特殊学校招生

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积极推进融合

教育，优先采用随班就读的方式，就近就便安排轻度残疾适龄儿

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

1.适龄盲童入学：可与苏州盲校或南京盲校联系入学。

2.适龄听障儿童入学：可与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联系入学。

3.适龄智障儿童入学：对经常州市级以上医疗机构鉴定为中

轻度的智障儿童，一般直接进入学区内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；对

常州市级以上医疗机构鉴定为中、重度的（IQ 值在 55 以下）智

障儿童，学校要摸清情况，及时与教育局联系，原则上进入“金

坛区启智学校”就读；对有其他严重疾病，必须由家长监护和进

行治疗的，不适合到启智学校寄宿就读，原则上就近随班就读，

或由施教区小学会同当地社区、村委会商定送教上门学习方案。

4.适龄肢体伤残儿童入学：由家长申请，教育局根据儿童肢

体伤残情况，负责安排至最适合的学校就学。

（六）港澳台胞、异地引进高级人才及外籍儿童少年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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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胞、企事业单位引进异地人才及外籍人士子女在本区

接受义务教育，与本区居民享受同等待遇。就读义务教育起始年

级的，在其房产所在地施教区学校就读。无房产的由区教育局统

筹安排就读。就读非起始年级的，原则上按上述办法办理，如学

区学校学额已满，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七）优抚优待政策照顾对象子女入学

对于烈士子女，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、公安英模、因公牺牲

伤残公安民警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、高层次人才、优

秀归国留学人员、援疆援藏援青援陕及支边人员、“金沙英才卡”

持有人等优抚优待政策照顾对象子女，根据有关政策统筹安排入

学。

（八）相关事项

1.施教区：施教区由区教育局及相关部门根据城市建设、学

校布局和学区适龄学生生源变化情况划定。

2.户籍问题：学生的常住户口原则上应与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

的常住户口及合法固定住所保持一致。

3.合法固定住所：是指在本区持有2021年7月30日及以前，

属于自己产权并实际居住的住宅房屋或租住属公有产权并领取

房屋租赁证的房产（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，不包括商业用房、

车库等）。产权人是儿童父母或儿童本人，且所占比例达 50%及

以上。

属下列情况之一的适龄学生，可凭相关证明在施教区公办学

校依法入学：

（1）适龄儿童少年户籍随父母且户籍在祖父、祖母或外祖

父、外祖母处，其父母双方均未购房或未分配住房（需提供常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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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金坛分中心出具的儿童父亲和母亲房产

情况查档证明），并实际常住、户口从未迁移过的。

（2）适龄少儿法定监护人（父母）的合法房屋被拆迁，尚

未重新购房、重新购房但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安置小区尚未竣

工的，可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、户口簿、社区或村委证明、拆迁

办证明等手续，作为入学依据。

四、小学毕业工作

（一）小学毕业考核

1.综合素质评价

综合素质评价应力求内容全面客观，程序科学规范，着重考

察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表现。评价分“优秀”“良好”

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四个等第。各校要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细则，

评价要遵循导向性、可操作性、公平性和发展性原则。

2.学业水平考核

（1）区教师发展中心负责研制小学各学科学业水平考核方

案和学科考查指导意见，全面指导各小学做好毕业考核工作，并

组织各小学认真做好各学科质量分析，全面了解全区小学毕业考

核情况。

（2）各小学考查学科的教学及英语口语测试于 6 月 11 日前

结束，6 月 16 日进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毕业考试，6 月 23

日前组织补考。

（3）金坛区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做好考核指导和质量分析工

作。

（二）升学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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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凡本区小学应届毕业生，均需填写《2021 年常州市金坛

区小学毕业班学生登记表》，并参加小学毕业考核，领取毕业证

书。小学毕业证书验印时间为 6 月 25 日。

2.对要求回户籍地参加毕业考核的学生，学校应在 5 月底前

出具学业证明，报区教育局审批，在学籍管理系统中打印学籍卡

盖章交其监护人。

3.教育局将加强学籍审核，严格学籍管理，杜绝随意转学、

多报漏报学生等不规范情况发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

职责，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有关要求，强化政府、学校、家庭和

社会各方责任。要健全控辍保学责任体系，建立控辍保学工作台

帐，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，切实做好控辍保学工作。

2.主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通过招生入学

信息平台进行网络报名招生，各校要通过对外公告栏、校园网、

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，将学校报名入学办法通告（包括招生计

划、学区范围、入学方式、报名办法等）、招生入学工作咨询、

监督举报电话等招生入学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。所有学校报

名入学办法通告，须向区教育局备案后，方可对外公布。

3.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原则上不得跨学区招生，严格按招

生计划招生，确保施教区内学生的就读。如确需跨学区就读的，

须经双方学校同意，报区教育局审核，且招生学校不得突破招生

计划，未经教育局批准，超计划招收的学生，将不予注册，责令

退回并严肃问责。招生录取结束后，各校均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

他学校录取的学生，不得招收无学籍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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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严禁违反规定的招生时序提前招生；

招生期间，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对适龄儿童进行入学考核。

严禁招收借读生、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；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与

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学款”；严禁公布、宣传、炒作学校成绩排

名，进行虚假宣传；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违规招生。

5.各义务教育学校实行随机均衡编班。严禁分班前组织考

试，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、快慢班、实验班。不得以分层

走班等形式变相分快慢班。坚决贯彻落实规范办学要求，科学研

制均衡编班方案，坚持阳光操作，切实做好均衡分班工作。

6.各幼儿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做好招生服务，加大宣传

力度，加强舆论引导，规范新闻报道，充分、深入、细致解读我

区入学政策，着力宣传我区促进教育公平的具体举措，让社会各

界和广大家长充分了解招生政策、施教区范围等信息，公布咨询

电话，及时落实群众来信来访，回应人民群众关切。

金坛区教育局咨询电话：82882361（幼儿园入园）、82824278、

（义务教育阶段入学）、82882360（转学）。

金坛区教育局监督电话：82801870。

其他未尽事宜详见《2021 年常州市金坛区幼儿园、小学、

初中学生入学指南》（在“金坛教育服务”网站“政策解读”专

栏和微信公众号“金坛教育发布”另行公布）。

附件：

1.2021 年金坛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服务区划分方案

2.2021 年金坛城区小学施教区划分方案

3.2021 年金坛城区初中施教区划分方案

4.2021 年金坛区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登记表



— 11—

5.2021 年常州市金坛区小学毕业班学生登记表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
2021 年 5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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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1 年金坛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
服务区划分方案

（试 行）

为认真贯彻省、市、区第二期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中关于

试行幼儿园服务区制度的文件精神，满足适龄儿童相对就近入园

需求，促进区域学前教育健康、均衡、协调、持续发展，经广泛

征求意见和协商，现将 2021 年金坛城区部分公办幼儿园服务区

划分方案公布如下:

一、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

1.实验幼儿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虹桥路折至县府路，南至南环一路，西至老丹金漕河，

北至东门大街。不含新天地和滨河星城（御湖豪庭）；外加愚池

湾公寓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18785、82818797

2.实验幼儿园虹桥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东环一路，南至南环一路，西至沿河东路，北至北环东

路。不含虹桥小区、虹桥新村、南园新村、南园二村、刘家塘小

区、滨河广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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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群贤路，南至金坛大道，西至钱家路折至聚贤路，北至

鑫城大道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28196、82823632

3.实验幼儿园翠园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东环二路，南至鑫城大道经东环一路折至滨河路折至北

戴巷折至南环一路，西至北戴巷经南环一路折至虹桥路折至市场

路(不含金虹大院)，北至市场路经东环一路折至东门大街。外加

御花园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23357、82321900

二、华城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

4.华城实验幼儿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月荷路，南至华城路，西至翠北路（不含御花园），北

至北环东路、晨风路。外加翠堤湾花园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23237、18921029900

5.华城实验幼儿园峨嵋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一中路，南至南环一路，西至东环二路，北至华城路。

不含金巢公寓；外加华城书香苑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32227、13961142312

6.华城实验幼儿园景潭分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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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月荷路，南至鑫城大道，西至东环二路，北至南环一路。

外加金巢公寓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33237、13813517900

三、西城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

7.西城实验幼儿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老丹金漕河，南至老丹金漕河，西至西环一路经马家路

折至西环二路，北至北环西路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65586、82865581

8.西城实验幼儿园文萃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西环一路，南至马家路，西至西环二路，北至江南路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98861、13861127506

9.西城实验幼儿园春风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南到北环西路，西至上庄路，折至丹荆路至西城路，北至良

常中路，东至春风路。（含春风小区、凤凰城、丹丽花园、阳光

花园及周边，外加凯尔尚郡、北园新村）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55161、82875161

四、新城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

10.新城实验幼儿园（含汇贤分园）



—4—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汇贤路,南至金桂路,西至金山路,北至鑫城大道。外加

新城东苑 4 区、金玺天郡(中梁壹号院)、中景华府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05585、82805688

11.新城实验幼儿园九洲里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九洲里小区及周边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98200、13813515566

12.新城实验幼儿园岸头佳园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岸头佳园小区及周边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95869、13915813299

五、经开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

13.经开区实验幼儿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复兴路，南至鑫城大道，西至中兴路，北至华城路(含

金池花园、金田花园、金海花苑、金江苑三村一区、金江苑三村

二区、金江东苑)。外加青年公寓、金江南苑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8831、82888861

14.经开区实验幼儿园东方新都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方新都小区及周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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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9256、82888262

15.经开区实验幼儿园华胜分园

（1）服务区四至范围

东至中兴路,南至东山路沿金湖路折至鑫城大道,西至汇贤

中路,北至华城路。外加美丽华公寓、职教公寓、金胜花园。

（2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793237、13961140483

注：上述公办幼儿园服务区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详见各幼儿

园招生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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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1 年金坛城区小学施教区划分方案
（试 行）

为适应金坛城市发展，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相对就近入学

需要，促进义务教育健康、均衡、协调、持续发展，经金坛区教

育局充分调研，并和学校所在地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共同协

商，现将 2021 年城区小学施教区划分方案公布如下：

一、华罗庚实验学校教育集团

1.华罗庚实验学校（小学部）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虹桥路折至县府路；南：南环一路经滨河路折至虹品街；

西：沿河东路；北：东门大街折至县府路（公园巷）；外加：愚

池湾公寓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南园新村、南园二村、滨河广场、弘化新村、公园新村（县

府路以西区域）、新天地广场、司马坊、刘家塘小区、公园巷（内

部道路以西区域）、中山路小区、市场路小区、愚池湾公寓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5648、82885675

2.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汇贤路；南：钱资湖大道；西：东环二路、金山路经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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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路折至华阳南路；北：南环一路折至峨嵋中路；外加：四季雅

苑（万科公园）[暂列]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景潭花园、徐塘新村、左邻右里小区、玫瑰园、峨嵋新村、

金玉华府、金河花园、碧水华庭、金坛吾悦广场（吾悦华府）、

金坛碧桂园、华达名都、新城东苑、金紫花园（保利紫荆公馆）、

金悦湾花园（恒大悦府）、四季雅苑（万科公园）[暂列]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58002、82358016

3.河滨小学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东环二路；南：鑫城大道；西：渔笛路折至老丹金溧漕

河；北：南环一路经滨河路、虹品街、虹桥路折至市场路，再经

东环一路折至虹翠路；外加：新安花园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河滨新村、河滨公寓、瑶池别墅、北戴新村、金海湾公馆、

愚池新村、城南花园、西下坵、东下坵、樊川棚、虹桥新村、城

市花园、新安花园、翠园新村（虹翠路以南区域）、紫薇苑、松

庄别墅、金城尚品花苑、滨河星城（御湖豪庭）、金虹大院花苑

（105 大院）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1765、82811878

二、华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

1.华城实验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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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汇贤路；南：南环一路；西：东环二路折至北环东路；

北：晨风路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华苑新村、华苑一村、华苑二村、华苑三村、圣东福地花苑、

焦园村、古石林小区、华城商业广场、华城嘉园、华城新村、邮

电大厦、名仕家园、华城书香苑、美丽华公寓、金胜花园、职教

公寓、金水湾小区、东城宜景苑、华城天赐园、华城四村、华城

百鑫家园、紫竹苑、翠堤湾花园、华城二村、金巢公寓、金河花

园、碧水华庭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03765、82325269

2.华城实验小学朝阳分校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东环二路；南：虹翠路；西：老丹金溧漕河经东门大街

折至县府路（公园巷），再向南过华罗庚公园，从市场路折至东

环一路；北：老丹金溧漕河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仓房小区、金沙花园、金彩花园、怡沁园小区、金谷华城西

区（金桂园、紫金园）、北园新村、金绣苑、金源福地小区、东

园新村、御花园、寺巷村、公园新村（县府路以东区域）、公园

巷（内部道路以东区域）、翠园新村（虹翠路以北区域）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9656、828829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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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华城实验小学春风分校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金湖北路；南：联城路折至春风路经金宏大桥、东环二

路折至晨风路；西：丹阳门北路；北：丹金溧漕河折至与丹阳市

交界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凤凰城、春风二村、春风三村、联城村（丹阳门北路以东）

凯尔尚郡花园、胡姬花园、西下塘、金谷华城东区（金禧园）、

金谷华城西区（金桂园、紫金园）、庵上、东村、柘荡村、史巷、

陈家庄、北圩、东方一村、东方二村、东方三村、晨风小区、华

庭嘉园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1202、82881206

三、西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

1.西城实验小学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老丹金溧漕河；南：西门大街，西：丹阳门北路经北环

西路折至文化路；北：联城路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白凉亭新村、幸福新村、亲亲家园、新华大厦、春草塘、华

中小区、春风新村（春风一村）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11655、82811659

2.西城实验小学城西分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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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丹阳门北路；南：北环西路，西：丹金溧漕河（长竹埂

桥东）；北：丹金溧漕河，外加沈渎村（303 县道新金茅线以北）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城北新村、阳光花园、金城花园、丹丽花园、丽锦家园、美

地蓝庭花园、清华园、冯庄小区、五星家园、上庄村、园区新村、

元巷小区、联城村（丹阳门北路以西）、邮堂庙新苑、长竹埂（丹

金溧漕河以东）、沈渎村（303 县道新金茅线以北）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51227、82858830

3.西城实验小学常胜分校

（1）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老丹金溧漕河从西门大街折至文化路；南：老丹金溧漕

河；西：白龙荡村和西岗村交界；北：北环西路。

（2）施教区主要覆盖

毛家场、颐和世家花苑、金水华都、园田新村、小南门公寓、

望华新村、文化新村、八角井小区、景阳花园、文萃苑、文荟苑、

金桂美庐、文昌花园、上庄公寓、金溪新村、长塘新村、龙山新

村、西庙村、南瑶村、白龙荡村等。

（3）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77702、82877705

四、段玉裁实验小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金山路经金桂路折至华阳南路；南：钱资湖大道；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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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丹金溧漕河；北：鑫城大道折至西环二路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中景华府[暂列]、筑源世家花苑[暂列]、金玺天郡（中梁壹

号院）[暂列]、金郡花园（一区）、金郡花园（二区）、金郡花

园（三区）、紫玉华府、半岛花园、星城朱庄花苑、朱庄村、万

士新村、金沙苑、东社村、九洲里花园、南洲村、南戴村、南洲

花园、城南花园、西下坵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761666、82768808

五、东城实验小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汇福路；南：金坛大道；西：汇贤路；北：晨风路折至

兴华路、中兴北路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皇家华园、金湖花园、玉山花园（恒联国际）、汇贤苑、金

海花苑、金江苑、金江南苑、金江东苑、金田花园、金池花园、

华胜新村、青年公寓、紫荆苑、东方新都苑、丁香苑、蔷薇苑、

珑庭花园、香格里拉山庄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982007、82982306

六、岸头实验学校（小学部）

1.施教区主要覆盖

西城街道岸头村、尧塘街道林丰村和万新村，岸头佳园。

2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38569、825325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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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河头小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与丹阳市皇塘镇交界；南：与尧塘街道交界；西：汇福

路经晨风路、中兴北路折向塘头村、吴家村；北：与丹阳市交界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东城街道河头村、五联村、明星村、中塘村（不含汇福路以

西，晨风路以南区域），万和奥特莱斯购物公园（万和商贸城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25111、82525621

八、尧塘实验小学

1.施教区主要覆盖

尧塘街道尧塘村、谢桥村、西华村、下庄村、红旗村、汤庄

村。

2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92085、82592085

注：未交付使用和未实际入住的新建小区暂不安排施教区,

以上施教区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金坛区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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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2021 年金坛城区初中施教区划分方案
（试 行）

为适应金坛城市发展，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相对就近入学

需要，促进义务教育健康、均衡、协调、持续发展，经金坛区教

育局充分调研，并和学校所在地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共同协

商，现将 2021 年城区初中施教区划分方案公布如下：

一、华罗庚实验学校（初中部）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虹桥路折至县府路；南：南环一路经滨河路折至虹品街；

西：沿河东路；北：东门大街折至县府路（公园巷）；外加：愚

池湾公寓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南园新村、南园二村、滨河广场、弘化新村、公园新村（县

府路以西区域）、新天地广场、司马坊、刘家塘小区、公园巷（内

部道路以西区域）、中山路小区、市场路小区、愚池湾公寓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85678、82885658

二、第二初级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老丹金溧漕河经北环西路、西城路经折至白塔路；南：

老丹金溧漕河延伸至白龙荡村；西：与朱林镇、直溪镇交界；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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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金溧漕河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幸福新村、亲亲家园、白凉亭新村、新华大厦、华中小区、

春草塘、毛家场、颐和世家花苑、金水华都、景阳花园、文化新

村、园田新村、小南门公寓、望华新村、八角井小区、文昌花园、

长塘新村、龙山新村、文萃苑、文荟苑、金桂美庐、金溪新村、

上庄公寓、西庙村、清华园、园区新村、丽锦家园、美地蓝庭花

园、金城花园、五星家园、冯庄小区、元巷小区、邮堂庙新苑、

长竹埂、沈渎村、后阳村、培丰村、南瑶村、白龙荡村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95238、82895220

三、第三初级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华阳路；南：鑫城大道折至西环二路；西：老丹金溧漕

河；北：金宏大桥经东环二路折至北环东路；不含：华罗庚实验

学校初中部施教区；外加：涑渎区域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金谷华城西区（金桂园、紫金园）、北园新村、金绣苑、金

源福地小区、金沙花园、金彩花园、怡沁园小区、仓房小区、东

园新村、御花园、寺巷村、虹桥新村、城市花园、新安花园、公

园新村（县府路以东区域）、公园巷（内部道路以东区域）、滨

河星城（御湖豪庭）、河滨新村、河滨公寓、金虹大院花苑（105

大院）、北戴新村、瑶池别墅、金海湾公馆、愚池新村、东下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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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川棚、翠园新村、金城尚品花苑、紫薇苑、松庄别墅、景潭花

园、徐塘新村、金巢公寓、华城二村、华城嘉园、华城新村、古

石林小区、华城商业广场、华苑新村、华苑一村、华苑二村、华

苑三村、焦园村、圣东福地花苑、黄庄村、涑渎村、方边村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64468、82364402

四、第五初级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汇福路；南：钱资湖大道；西：华阳路；北：晨风路；

外加：东方新都苑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金水湾小区、华城天赐园、紫竹苑、东城宜景苑、华城百鑫

家园、华城四村、邮电大厦、翠堤湾花园、名仕家园、华城书香

苑、美丽华公寓、金胜花园、职教公寓、金河花园、碧水华庭、

金玉华府、金紫花园（保利紫荆公馆）、金悦湾花园（恒大悦府）、

青年公寓、左邻右里小区、玫瑰园、峨嵋新村、华达名都、新城

东苑、玉山花园（恒联国际）、皇家华园、金湖花园、汇贤苑、

金海花苑、金江苑、金江南苑、金江东苑、金田花园、金池花园、

华胜新村、紫荆苑、东方新都苑、丁香苑、蔷薇苑、珑庭花园、

香格里拉山庄、四季雅苑（万科公园）[暂列]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300791、82330711

五、段玉裁初级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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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：华阳南路；南：钱资湖大道；西：老丹金溧漕河；北：

鑫城大道折至西环二路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金坛吾悦广场（吾悦华府）、金坛碧桂园、中景华府[暂列]、

筑源世家花苑[暂列]、金玺天郡（中梁壹号院）[暂列]、金郡花

园（一区）、金郡花园（二区）、金郡花园（三区）、紫玉华府、

半岛花园、星城朱庄花苑、朱庄村、万士新村、金沙苑、东社村、

南戴村、城南花园、南洲花园、西下坵、九洲里花园、南洲村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00128、82800248

六、良常初级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金湖北路；南：北环西路折至春风路经金宏大桥、东环

二路折至晨风路；西：西城路折至白塔路；北：丹金溧漕河折至

与丹阳市交界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城北新村、阳光花园、丹丽花园、春风新村（春风一村）、

春风二村、春风三村、凤凰城、联城村、凯尔尚郡花园、胡姬花

园、西下塘、金谷华城东区（金禧园）、金谷华城西区（金桂园、

紫金园）、东方一村、东方二村、东方三村、晨风小区、华庭嘉

园、庵上、东村、柘荡村、史巷、上庄村、陈家庄、北圩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898803、82898805

七、岸头实验学校（初中部）



—5—

1.施教区主要覆盖

西城街道岸头村、尧塘街道林丰村和万新村，岸头佳园。

2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35526、82531526

八、河头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:与丹阳市皇塘镇交界；南:与尧塘街道交界；西：汇福路

经晨风路、中兴北路折向塘头村、吴家村；北：与丹阳市交界。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东城街道河头村、五联村、明星村、中塘村（不含汇福路以

西，晨风路以南区域），万和奥特莱斯购物公园（万和商贸城）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21154、82521155

九、尧塘中学

1.施教区四至范围

东：西华村；南：东外环路；西：金湖路；北：金武快速路

（含谢桥村）

2.施教区主要覆盖

尧塘街道尧塘村、下庄村、红旗村、汤庄村、谢桥村、西华

村。

3.招生咨询电话：0519-82592350、82592078

注：未交付使用和未实际入住的新建小区暂不安排施教区,

以上施教区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金坛区教育局。



附件 4：
2021 年金坛区 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登记表

监

护

人

填

写

户籍

资料

户主姓名
户主

关系

户籍

所在地

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实际

居住

自有房产 所有人 坐落

租赁房 地址
材

料

父亲

姓名
单位

电

话

母亲

姓名
单位

电

话

确认

签字

以上信息须准确无误。

监护人签字： 2021 年 月 日

学

校

填

写

材料

审核

意见

经审核，以上信息准确无误。

审核人签字： 2021 年 月 日

实际

调查

意见

经调查，以上信息准确无误。

调查人签字： 2021 年 月 日

审批

意见

□1．符合本施教区入学条件， 月 日发放《入学通知书》。

□2．不符合本施教区入学条件，原因： 。

审批人签字： 2021 年 月 日

处理

意见

告知适龄儿童不能入学的原因，并作以下方式处理：

□转告儿童监护人到其符合条件的学校报名。

□学校代为登记，移交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，告知具体时间。

□ 。

办理人签字： 2021 年 月 日

备

注

实施网络报名的学校无需填写此表。



2021 年常州市金坛区小学毕业班学生登记表

登记表编号（同准考证号）： 就读小学： （盖章）

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

2

寸

照

片

出生年月 入小学年月 民族

正式户口

所在地

户 主

姓 名

与学生

关系

家庭实际住址

（随父母）

产权人

姓 名

与学生

关系

综合素质评价（等第）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惩

裸 视 力

左 右

毕

业

考

核

科目 等第 科目 等第 联系电话

语文 科学 班、队职务

数学 音乐 特长、爱好

英语 美术 身 高 厘米

体育 综合实践 体 重 千克

道德与法治 辨色力

家 庭 成 员 和 主 要 社 会 关 系 情 况

称 谓 姓 名 现在何地何单位工作或学习 职务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家长签字： 学校毕、修业审核意见：

区教育局基教科

初中招生录取章

说明：1.本表请用A4纸打印或印刷，须用黑墨水笔填写或打印，字迹要清楚端正，不要涂改或挖补。

2.“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”栏由学生家长填写；《学生登记表》编号由毕业学校填写，必须与2021年常州市金坛区小学毕

业生花名册中学生的“登记表编号”一致；其它各栏由学校核实后负责填写，要特别注意：“出生年月”必须与户口簿一致；“正式户口所

在地”和“家庭（随父母）实际住址”栏应填写正确。

3.毕业考核成绩以等级制方式，分A、B、C、D四等评定。个别学生因病、残，经学校教导处批准免考体育的，应在“体育成绩考查”

栏注明，不评定成绩。

4.本登记表经学校填写审核意见、区教育局盖章后，城区小学送基教科、农村小学送对应初中校，作为初中学籍注册审核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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